大庆龙南医院眼球震颤描记仪（甩头试验仪）采购项目采购公告

大庆龙南医院拟对1台眼球震颤描记仪（甩头试验仪）进行招标采购，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报名参加。

一、项目名称：大庆龙南医院眼球震颤描记仪（甩头试验仪）采购项目。

二、项目编号：LNYY2025(T)166
三、采购方式：院内竞争性谈判

四、采购用途：用于诊断前庭功能相关疾病
五、采购预算：30万元（含税）
六、技术需求：

（一）技术参数

*1、可测试功能：甩头试验，单眼视频功能

2、性能要求：

*2.1头动输入：≥9轴运动感应器；

*2.2眼动输入：单眼（仅右眼）；

*2.3采样率：250帧/秒-甩头试验，VOR试验，视频记录/回放；

2.4视频记录：视频记录速度可选：30、60、120Hz；

2.5眼球跟踪：100x100像素-甩头试验，VOR试验，单眼视频眼镜；

2.6暗室避光设计：视频屏蔽眼罩；

2.7视频回放：视频回放速度可选：正常速度，慢速和更慢速；

2.8校准：眼罩内置2束校准激光。

3、软件要求：

3.1年龄相关正常值；

3.2多项测试比较功能；

3.3矢量图可自定义报告；

3.4Windows图形用户界面；高性能分析软件；测试数据的数据库存储；精密的患者和测试数据管理。

4、激光规格：

4.1波长：最大660纳米；

4.2输出功率：最大0.9毫瓦。

5、眼罩规格：

5.1接口：USB2.0或者USB3.0连接PC；

*5.2重量：≤60克。

6、配图形工作站

（二）项目整体要求

1、眼球震颤描记仪（甩头试验仪）1台，控制单价：30万元（含税）。

2、技术参数中*条款必须满足，否则投标无效，非*条款3条以上（含3条）不满足的投标无效。

3、中标产品须为谈判之日前1年内生产。
4、验收程序：按照采购公告中技术需求内容逐条验收。

5、提供完整技术资料，提供完整的操作手册。

6、安装在医院指定地点，供方负责装卸、搬运和安装费用，达到验收标准。

7、维修响应速度：2小时内响应，接到故障电话后24小时内到达现场。

8、保修期内的开机率：保证开机率95％（按一年365天计算）。

七、采购规则：报名供应商应满足三家或以上，不足三家的，项目废标。公示期结束，实质响应满足三家或以上，采购管理中心通过熙云医采平台或报名供应商预留邮箱发送谈判文件，供应商根据谈判文件要求编制响应文件。采购管理中心会以电话的形式通知供应商具体谈判时间、谈判地点。本项目设置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评委根据评审表查阅响应文件，资格性审查通过进入符合性审查，符合性审查通过进入后期报价，评委组根据报价、质保、使用年限等综合因素确定中标供应商。

八、供应商资格条件：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还应符合下述资格条件：

1.提供参与本项目投标供应商有效的营业执照；

2.提供所投产品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3.（1）提供参与本项目投标供应商有效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2）提供参与本项目投标供应商有效的食品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包括二类或三类医疗器械；（3）提供参与本项目投标供应商有效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1）-（3）任意提供一项即可。注：不允许跨类别经营，且所提供的许可证必须与所投产品类别一致；

4.投标报价中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且不超过采购预算。

5.承诺通过合法渠道，可查证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

6.承诺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个体工商户不提供）、“中国政府采购网”等合法渠道，可查证在投标截止日期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7.承诺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

urt.gov.cn）等合法渠道，可查证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

8.潜在供应商应授权合法的人员参加投标，其中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投标的，须出具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并与营业执照上信息一致。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参加投标的，须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九、报名须知：

1.报名时间:发布公告起至2025年11月7日15时。

2.报名方式：线上报名

3.报名：熙云医采平台网址：219.235.110.105:7766

4.开标时间、地点：由采购管理中心另行通知。

十、报名提交资料:

1.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2.所投产品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

3.资格条件第3项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法人代表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投标，无需提供）；

6.所投产品明细表。（内容包括：产品名称、规格、单位、生产厂家、注册证号等）（严格按照所投产品注册信息填列）
说明：以上报名文件要求全部加盖公章（鲜章），按照上述顺序，形成1个扫描文件上传报名地址。扫描须清晰。
十一、注意事项：

1、本项目采购公告发出后，如有变更（如：变更通知、项目暂停通知等），将在“熙云医采平台”告知所有参与本项目投标的供应商，供应商应主动查看。

2、本项目设置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公示期结束，供应商应详细阅读谈判文件，积极响应。

3、凡对本项目提出询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与大庆龙南医院采购管理中心联系。

报名联系人：张越鹏

电      话：0459-5910772

地      址：大庆市让胡路区爱国路35号
